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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法院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犯罪典型案例

长春市公布5起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如何发力？

为深入推动全民质量行动及
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有力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及危害食品安全违
法犯罪行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全省法院征集的案例中精选出5
件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案例一：李某至、单某兴、马某
销售伪劣产品案

【基本案情】2022年7月至8月
期间，被告人李某至伙同被告人单
某兴、马某，通过互联网从四川省
以每斤20余元的价格购进“手撕
鸭肉干”及包装袋，后进行分装。
通过建立微信群，联系群主及客
车，以来店每人赠送一份酱油、一
瓶醋、一瓶料酒的方式吸引老年人
购物，期间将分装好的“手撕鸭肉
干”谎称是“手撕牦牛肉干”，以
100元三袋的价格卖给“免费大客
一日游购物团”的老年人，销售金
额为76157.1元，三名被告人获利
共计41357.1元。经鉴定，送检样
品未检验出牛源性成分，检验出鸭
成分。

【裁判结果】吉林市龙潭区人
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至、单
某兴、马某在产品销售中，以假充
真，销售金额达5万元以上，三名被
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
品罪。在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
作用相近，均为主犯。被告人李某
至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40000元。被告人单某兴犯销售
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40000
元。被告人马某犯销售伪劣产品
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十个月，
并处罚金20000元。

案例二：李某、张某涛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销售假药案

【基本案情】2020年6月开始，
经营按摩理疗馆的被告人张某涛
在没有合法有效的购货凭证的情
况下，通过微信对“糖康宝”进行宣
传，并将“糖康宝”销售给被告人李
某、龚某（另案处理）等人，销售额
110800元。被告人李某购买“糖康
宝”后，又将“糖康宝”以散装形式，
按斤销售给刘某（另案处理）等人，
销售额128250元。经鉴定，“糖康
宝”内含格列本脲、盐酸二甲双胍
项目不符合国家食品药品检验标
准。此前，在2021年1月，被告人李
某还向不具有资质的生产者黄某
（另案处理）购买8万余板降压片销
售，销售额202795元。经鉴定，该
降压片卡托普利、氨氯地平项目不
符合国家食品药品检验标准，应当
认定为假药。在此案中，公诉机关
还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白城铁路运输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李某犯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并处罚金25万元；以销售
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
金4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对李某
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70
万元。同时判令李某在省级以上
新闻媒体向不特定消费者公开赔
礼道歉，并支付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价款三倍的赔偿金384750元，
支付销售假药价款三倍的赔偿金
608385元；以被告人张某涛犯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并处罚金24万元。同时判
令张某涛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向
不特定消费者公开赔礼道歉，并在

其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价款三倍数
额332400元内与被告人李某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李某、张
某涛提出上诉，长春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案例三：单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基本案情】2022年7月至

2023年6月间，被告人单某通过微
信多次向高某宇、张某琳、张某茜
（三人另案处理）购买默某东公司
生产的仅在香港市场销售的港版
九价HPV疫苗共计107支。此后
被告人单某向265人销售疫苗，为
谋取非法利益，在给部分人员接种
过程中，单某将该疫苗1针拆分为
3针至5针不足量疫苗掺入生理盐
水后，将专用针头、针管进行消毒
后重复使用为受种者接种HPV疫
苗，共计为225人接种421针（其中
23人接种42针为足量疫苗，202人
接种379针不足量疫苗），40人尚
未接种。

【裁判结果】通化市二道江区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单某向
他人购买储运过程不符合法定要
求的疫苗，并向部分疫苗中掺入生
理盐水，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行
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以销售伪
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单某有期徒
刑十年，并处罚金65万元。

案例四：杨某宇、毛某、丛某贞
等六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基本案情】2018年3月至
2023年3月期间，杨某宇以牟利为
目的，将网上购买的西地那非、他
达拉非及中药粉勾兑到散装白酒
中制造“壮阳酒”进行销售，合计金
额839930元，非法获利454700

元。被告人毛某以牟利为目的，从
杨某宇处购买“壮阳酒”后进行分
装销售，合计销售481695元，非法
获利277090元。被告人丛某贞以
牟利为目的，从毛某处购买“壮阳
酒”后，以每瓶“壮阳酒”赚5元差价
的方式将“壮阳酒”全部销售给殷
某峰，销售金额为148600元，非法
获利24870元。被告人殷某峰以
牟利为目的，从丛某贞处购买“壮
阳酒”后，向王某岩等7人销售，销
售金额为 86300元，非法获利
58500元。被告人王某岩以牟利
为目的，从殷某峰处购买“壮阳酒”
后，向马某（另案处理）等人销售，
销售金额为2520元，非法获利840
元。被告人范某强以牟利为目的，
从杨某宇处购买“壮阳酒”后，向许
某等23人销售，销售金额为429338
元，非法获利301740元。此外被告
人范某强以娱乐为目的，发送淫秽
色情视频共计51条。经鉴定，本案
案涉“壮阳酒”均不同程度含有西
地那非、他达拉非成分。经药监局
认定，本案案涉“壮阳酒”均为有
毒、有害食品。在此案中，公诉机
关还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珲春林区基层法
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宇
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45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被告
人毛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5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被告
人丛某贞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7.5万元；被告人殷某峰犯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被告
人王某岩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范某强
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2万元，没收
全部违法所得；犯传播淫秽物品罪
判处拘役三个月，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2
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被告杨某宇通过国家
级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并支付其销售金额十倍的惩罚性
赔偿金共计8399300元。

案例五：钱某库、王某志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基本案情】2022年2月期间，
被告人钱某库发现饲养的牛中6头
牛不明原因死亡，为避免财产损
失，在未经相关部门检验检疫的情
况下，将6头死因不明的牛全部出
售，从中获利近2万元。被告人王
某志以1.5万的价格从钱某库处收
购3头死因不明的牛，后将其中1
头以1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迟某雨
（另案处理），并伙同王某连（王某
志妻子，另案处理）在农贸大厅摊
位销售牛肉，销售金额近1.2万元。

【裁判结果】吉林市昌邑区人
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钱某库、
王某志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
钱某库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食品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
七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判处被告
人王某志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食品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
处罚金44000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记
者周圆）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
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提
出，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基
层应急管理能力为何重要？如何
进一步提升？对此，记者采访了相
关专家学者。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一直
备受关注。今年2月，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要
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今
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将目光聚焦
基层，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
能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提出“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
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何
如此重要？

“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
线，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对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应急管理部国
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玮
认为，基层社区、村镇等是灾害发
生时的直接受影响区域，也是最早
接触和应对灾害的层级。必须强
化基层的应急基础和力量，这样才
能确保在灾害初期迅速、有效地进
行应对，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在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
灾害信息部主任张云霞看来，当
前，全球气候变暖进一步增强了灾
害的极端性、异常性和不确定性，
灾害风险呈现进一步加剧态势，加
强基层应急力量建设至关重要且
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持续推
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
倾、关口前移，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比如，我国目
前已经建成覆盖全国的省、市、县、
乡、村五级灾害信息员队伍，共有
100多万人，全国乡镇以上灾害信
息员年均统计报送数十万条灾情
信息，充分发挥第一现场“哨兵”的
作用。

与此同时，当前基层应急管理
薄弱环节还比较多，组织架构不完
善、人员配备有缺失、专业设备不
到位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纵观这份意见，提升基层应急
管理组织指挥能力、增强基层应急
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强化基层应急
管理支撑保障能力等六个方面举
措，皆是针对当前工作的薄弱环
节。

“意见的举措很具有针对性，
为确保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大
局安全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明确了具体着力点。”中
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兴凯说。

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
力，发力点在哪？

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完善
工作机制是基础。意见提出，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理顺应急管理体
制，建立应急指挥机制，健全责任
落实机制。

张兴凯表示，意见理顺了各级
各部门应急管理职责分工，明确县
级相关部门的重点工作和目标任
务。尤其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
基层应急融入基层治理，有利于进
一步筑牢应急管理体系根基。

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量，离不

开资金支持和物资保障。合理保
障基层应急管理人员待遇；将基层
应急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地方政府
财政预算，完善多元经费保障；加
强基层应急救援用车保障……一
系列务实的人财物保障举措，为基
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供坚实后
盾。

近年来，社会应急力量发挥贴
近群众、就近就便的优势，在多次
抢险救援中，协助基层开展先期处
置和自救互救，已成为我国应急力
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见也明确鼓励支持社会应
急力量发展；积极搭建任务对接、
技能提升、激励等平台，可在训练
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完善应急管
理领域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强化教育培训是提升基层应
急管理能力的关键。意见提出，开
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
消防宣传月等活动；深入推进安全
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家庭；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
和技能培训，强化对基层干部教育
培训。

“通过在基层社区、学校等开
展防灾减灾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
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这将有助
于形成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防
灾减灾的良好氛围，构筑应急管理
的人民防线。”吴玮说。

此外，意见还就强化智能监测
预警、加强预案编制和演练、统筹
做好灾后救助、推进标准化建设等
作出具体部署。

可以期待，随着意见出台，基
层应急管理能力将得到有力提升，
进一步夯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长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坚持
有诉必查、一案双查，持续加大
出租汽车故意绕行违法行为的
查处力度，严厉打击“黑车”非
法营运行为，规范出租汽车营
运秩序，切实保障乘客权益。
近日，长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公
布5起典型案例，旨在以案释
法、警钟长鸣，提醒广大从业者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树立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

案例一：2024年9月17日，
吉ADB1586出租汽车驾驶员祝
亮未按照合理路线行驶,故意绕
行，依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
管理条例》，对祝亮给予吊销巡
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行政处
罚。所属企业吉林省途晏出租
汽车有限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
理制度，与祝亮解除劳务合同。

案例二：2024年9月21日，
吉ADK6655出租汽车驾驶员项
楠未按照合理路线行驶,故意
绕行，依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
运管理条例》，对项楠罚款2000
元，扣除项楠服务质量信誉考
核5分。所属企业长春金城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按照企业内部
管理制度，对项楠做出带车学
习5天的处理，学习期间驾驶员
和车辆不得参加营运。

案例三：2024年9月20日，

吉AY6686出租汽车驾驶员吕
春阳未按照合理路线行驶,故
意绕行，依据《吉林省城市公共
客运管理条例》，对吕春阳罚款
1500元，扣除吕春阳服务质量
信誉考核5分。所属企业长春
金达峰的士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对驾
驶员吕春阳做出带车学习5天
的处理，学习期间驾驶员和车
辆不得参加营运。

案例四：2024年9月23日，
吉AD02587出租汽车驾驶员卜
鑫未按照合理路线行驶，故意
绕行，依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
运管理条例》，对卜鑫罚款1000
元，扣除卜鑫服务质量信誉考
核5分。所属企业长春联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企业内部
管理制度，对驾驶员卜鑫做出
带车学习3天的处理，学习期间
驾驶员和车辆不得参加营运。

案例五：2024年9月25日，
吉A96Q0D车辆驾驶员姜广宇
未取得相应城市公共客运许
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当事
人于2024年1月18日，因相同违
法行为被执法机关查处。依据
《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
例》，对姜广宇罚款10000元，同
时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大安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天昊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大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天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